£ o S

A

B
g

i

4

[

/3% f{ﬂ g

F A R E # 5 3

R E RS

2AE S 2]

113# & ¢ & F % 248650
wEFRET

%

R I E ST ATE -

A (113# B # @ F % 242652 ) > 7'\!‘ F) dde T
B =
B E Y % Z A 0o e HRIET 0 Aok I & 1
ATENEHAITEER o
k2553 K5 A%20 ade (RPELFHERE LD
o e EAREY) B vk Bd Bilir o
FREFEEA
—~$$F%i§£ﬁﬁ,%iﬁ£ BT AL T heT 20 A
2RI e B B Sl F et (et ) e
H)F 7 mA
1% EFH- %3778 1128 23 3 569050, 23
Fogrs N2ER+ 48552075, -
2. WSt M T (BRFEL0TI25) § 238 4
Al s T (FE0.T1o5 > HAEEE0.481525 ) § o
(- 7 S PR g
TLAR113E R B3 5 1TT1540% &
24 8L O RBRFARIIBEG? 4p FrFT o
SHEERSEZ 2 ¥ -3 57 A28 £1é -8 Bl

L+

7 o

P&

I PR
AL REES T

5 78653 2
B oI SEREN

tuc

e
5

S RANDE

%i’?%%unlﬁﬁiﬁi
FRLR BN R F
ﬁﬁhﬂlﬂﬁﬁ*#ﬁaﬁwﬁﬂiﬁﬁ

g
&+ v
ek fg’

%— 7



BrE o REEHTERE PN ANy e 3 2
oo 31125 Op RF R 2@ rE - 1 L4% 52
Pedp 2 ki dkd AE TR VAR GRR BN
2B %S 3ENL P AR
o Wi o

~ o B AL

_—

Cia st i o BPA SR T HENFI0ER2H L6
SBE TR AN BSEFF S o sF R MAEFL 0 S
;Ei"}*\rg]if‘fp'}» ‘45;{@

WL (BB 2mlB3ER 5P F 534945 241 1 £B) o
L FHIII3EGCY 6p ERFMANZ T 3 K00
31p = MATHLINERRAL "5, 2+ 2 pepb | 0 R R
Foikiw e FAEF o %P 22%38/&) Fhatdv
OOO#FEI05#FETH L » &8 2 Y 3 S22 R T > T 54
2P EGT 6P EaEipilw R R Y FM@, » B2 Frd
Ehgapdz 03 B RAF > B2 g 2 F*
B pRIEE ST FAIE G 1TEE % 170 54 2 ﬁu“f



e FRZEERM K > Pt 3 R SR T g PR 2 75
PREIES BRI TATRFLEAZIGET IR L
%ﬂﬁiﬁﬁﬁiﬁ%\iﬁ’ﬁiéﬁﬁffa N
ﬁﬁﬂ%i7?&ﬁ§‘4$Kﬁle EN LS S
AR (AL EIRELL @W‘ﬁ’fi ) F-
ok Q@TIQ”TT-V"’waifngB 23T B AR o

T~ TR A

cxz 5= 5d 5T Azt b1 (S EE0.48152
) o EEFEAARTIINE AR A RET SR D s AR
%wﬁ,j?ﬁjﬁﬂﬂfﬁﬁéWlwﬁﬁ 200 X% EF 5
11306001975 8% 2 "5 7 &> E Lk 3 ST p
FIEG H2E S 2 H 25 R T2 $ - i 5 moadba
G ROTEESR RS P BR A 7 L G i ol 3es o 4
%%Q%f%wffﬁﬁwﬂiwﬁikﬁﬁ&i%iﬂk
Wige A REIrEF F2 8 KB F]IFL/\'"LF%#W’
o F AR ERATHES &0 B aiﬁ@’fﬁﬁ
W2 FEFH LR AL F & B s g .
Edrkzma Bl ZHEFEGRESTIRRET 25

";f FE FIQIER2IE AT L LT e

I~ AP FA495F F 1T 0L % 39F ~ %450 % 158
$4MﬁﬁﬂﬁW*”Uﬁ¥ J A drd 2 oo

Ao he R PRA DA Btz K2 W op 420 P e Ak
Jiﬁ#’Fﬂﬁﬁﬂh%_%péﬁ,U@ ZR)

AEREWR BT R R B S

v = E &) 113 = 12 g 31 2

tP@re 2 F 2%
v b FP B RAEE o
tF LHEF

v 5 ES ¥ 113 & 12 3 31 p

& ko B AR iR

F 5 T AERF 100



3 - &A r%iﬁ v el ? L FHE u*r«ﬁ A o
FE N BE RE o R3E T G YR

Fit i+
EREFHTRBIRFE EFM B A E

113 B & @ F % 24265

i £ kw9 38% (AR00E070p 2 )
2007 OO%OOK005L
EAe 3 OO0%OOR00% 05
B E a2 si- Sagl 2 200000000050
: 5'J7rﬁ»4 '}‘J» S 1 fﬁ# EORE S RETAERE LT E
A SN EF R EIRT TR IR AT

- HEEREE YA RR R L RE Y R B RA IR
RPN iS o EBEET 3 T2 e 0 312857 9p #
FrE2E% YR AFRBEMII2ERSF B F 69055 A
AFRAFET cE A A TN G NER B ANHF
BES3EN » A6 § - BE S PR "?1134*6“] D
p23mse s g ? 3 OOFOOR005 05LE 7P

J./‘-’J}g_g 3 _?;;_-E’_/); ﬁaa: )\3;#\5,4—]5}]\ J%L&'%c 9 ’ ‘:Xé\!J;LJ%Ié)

'7—?"7\'% ;\l » 2 - & EE.:: applzi‘olﬁfj_* /ﬂ'r‘-lt%—q—
gk meg‘;f«llg 6 " 6E1 TEF12FFF 2847 2 2
TEFEZERRI A VR ARP AR T RFE - a5

O S R P
FHFR TR POFIASFE A fjﬂwli’ﬂ‘%? 25 Rt

é% NI - I ﬁq}‘:},ﬁ—‘ﬁf‘@, mAE o
S REEP P RUNERR Y - AR R

- RRRER  ERRAEETIEREE AR A Rk



i

v

e

~

PTG A PIFERL S D A RR o L8 Jof
PR B grd o Aod R0 Brd o deh B R L A 2 B
R o @ By jrtemFEL (kM 0 B000000
00) - B/}%ﬁi%ﬁ\?ﬁ%% RV RFERL S A RLE
FR R NLE R R LR %&» . ﬁf?'n‘ AGFIRRE S R % f;zi:
B #F % 11306001978 #% 2 2 EET S UKL 2
B E bt’i #B oo zcﬁ%f,n:%iﬁé:uw

SeE R OREEF B R BE R MARTL SN
P2 BRITEART A T HhE Tk 5 A T A
b fple o ik ik % 18I F 1E W E R T &R T
A e Yk e Bl AR AT 2 BE & 2R
RETH 2 e R R AE HBEFLE VR AL TR
I

kA S AT E ] 230E F 298 ~ M E R E F4010E % ]
TBEGE A B AT

»ooR

LI
ol
J.
AN
v
3
oo
A W
:\}q}
©
)
I =
3
-\h‘g.
o~
4

W

M
3
5
i
©
oo
gt

_
w\,
as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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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2486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潘銘順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毒偵字第242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潘銘順犯施用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壹包（驗餘淨重零點肆捌壹伍公克，含包裝袋壹只）沒收銷燬之；扣案之吸食器壹組沒收之。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事實及證據補充更正如下之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㈠事實部分：　
　⒈犯罪事實欄一第3行有關「112年度毒偵字第690號」之記載，更正為「112年度毒偵緝字第207號」。
　⒉同欄倒數第3行有關「（驗餘淨重0.71公克）」之記載，補充更正為「（毛重0.71公克，驗餘淨重0.4815公克）」。
　㈡證據部分補充：
　⒈本院113年度聲搜字第1771號搜索票。
　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民國113年6月4日鑑定許可書。
　⒊查獲現場及扣案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包、吸食器1組之照片。
　⒋上開扣案物。
二、查被告潘銘順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本院以111年度毒聲字第786號裁定令入勒戒處所執行觀察、勒戒，被告抗告後，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11年度毒抗字第852號裁定抗告駁回確定，嗣經送執行觀察、勒戒後，認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於112年5月9日執行完畢釋放出所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可知被告係於觀察、勒戒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內再犯本案之罪，是本案檢察官逕行起訴，即屬適法。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之施用第二級毒品罪。被告施用前後持有第二級毒品之低度行為，為其施用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之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係因犯該條例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之行為人，向調查或偵查犯罪之機關或公務員具體提供其本案毒品來源者之資訊及犯罪事實，使偵查機關透過被告提供確實資訊，知悉而啟動調查或偵查，並據以查獲該共犯或正犯之犯行，有助於擴大查緝毒犯、遏止毒品犯罪，乃賦予毒品犯罪之行為人享受減輕或免除其刑之寬典（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494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固於113年6月6日警詢時陳稱本案施用毒品係於同年5月31日向通訊軟體LINE暱稱「政」之胡文政購買，然員警於被告供述前已掌握上情，並於該日22時38分許在臺中市○○區○○○街000號攝得被告向胡文政購買毒品之照片，並經被告於同年6月6日警詢時檢視前開照片確認屬實，是胡文政為警查獲與被告之供出毒品來源間，顯欠缺先後及相當之因果關係，自無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適用。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因施用毒品經執行觀察、勒戒完畢出所，猶因未能戒除毒癮，再為本案施用毒品之犯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足見被告戒毒意志薄弱，所為應予非難；然徵諸施用毒品者均具有相當程度之生理成癮性及心理依賴性，其犯罪心態與一般刑事犯罪之本質並不相同，宜側重適當之醫學治療及心理矯治，故非難性較低，且施用毒品實為戕害自身健康之行為，犯罪手段尚屬平和，並未直接對他人法益造成危害等情，兼衡被告本案犯罪之動機、手段，犯罪後坦承犯行之態度，自述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水電工工作，經濟狀況勉持之生活情況 (見被告警詢調查筆錄受詢問人欄之記載）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部分：
　㈠扣案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包（驗餘淨重0.4815公克），經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鑑定結果為第二級甲基安非他命，有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3年6月20日草療鑑字第1130600197號鑑驗書附卷可稽，足見該扣案物屬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規定之第二級毒品，確為違禁物無訛，除於鑑驗時已用罄滅失不再諭知沒收銷燬之部分外，其餘部分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沒收銷燬之；又盛裝扣案毒品之包裝袋，因現今所採行之鑑驗方式，包裝袋仍會殘留微量毒品而無法將之完全析離，且無析離之實益與必要，應視同毒品，併予沒收銷燬之。
　㈡扣案之吸食器1組，為被告所有且係供施用毒品使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之。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洪國朝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林皇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吳佳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
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毒偵字第2426號
　　被　　　告　潘銘順　男　38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0號
　　　　　　　　　　　　居臺中市○○區○○路00巷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潘銘順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裁定送觀察、勒戒後，認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於112年5月9日執行完畢釋放，並經本署檢察官以112年度毒偵字第690號為不起訴處分確定。詎其猶未知戒絕毒癮，於觀察、勒戒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內，基於施用第二級毒品之犯意，於113年6月5日23時許，在其位於臺中市○○區○○路00巷0號住家內，以將甲基安非他命置入玻璃球內燒烤加熱後，吸食燃燒後煙霧之方式，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嗣因涉嫌毒品案件，經警於113年6月6日7時12分許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所核發之搜索票至其上址住處執行搜索，並扣得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包(驗餘淨重0.71公克)及吸食器1組。復經徵得其同意，於同日8時5分許採集其尿液送驗，結果呈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潘銘順於警詢時及本署偵查中坦承不諱，並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清單、欣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原樣編號：B00000000)、自願受採尿同意書、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委託鑑驗尿液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草療鑑字第1130600197號鑑驗書各1份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依法院裁定送觀察、勒戒後，認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於112年5月9日執行完畢釋放等情，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全國施用毒品案件紀錄表、矯正簡表各1份在卷可憑，被告於前述觀察、勒戒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內，再犯本件施用毒品罪，依法應予追訴、處罰。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之施用第 二級毒品罪嫌，被告施用前持有第二級毒品之低度行為為施用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至扣案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包，請依同條例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諭知銷燬。另扣案吸食器1組，為被告所有且供施用安非他命所用之物品，亦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
四、依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23條第2項、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4 　　日
　　　　　　　　　　　　　　　檢　察　官　洪國朝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8　　日
　　　　　　　　　　　　　　　書　記　官　洪承鋒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2486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潘銘順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

決處刑（113年度毒偵字第242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潘銘順犯施用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

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壹包（驗餘淨重零點肆捌壹伍公

克，含包裝袋壹只）沒收銷燬之；扣案之吸食器壹組沒收之。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事實及證據補充更正如下之外，餘

    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㈠事實部分：　

　⒈犯罪事實欄一第3行有關「112年度毒偵字第690號」之記載，

    更正為「112年度毒偵緝字第207號」。

　⒉同欄倒數第3行有關「（驗餘淨重0.71公克）」之記載，補充

    更正為「（毛重0.71公克，驗餘淨重0.4815公克）」。

　㈡證據部分補充：

　⒈本院113年度聲搜字第1771號搜索票。

　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民國113年6月4日鑑定許可書。

　⒊查獲現場及扣案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包、吸食器1組之

    照片。

　⒋上開扣案物。

二、查被告潘銘順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本院以111年度毒聲字

    第786號裁定令入勒戒處所執行觀察、勒戒，被告抗告後，

    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11年度毒抗字第852號裁定抗告

    駁回確定，嗣經送執行觀察、勒戒後，認無繼續施用毒品傾

    向，於112年5月9日執行完畢釋放出所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

    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可知被告係於觀察、勒戒執行完

    畢釋放後，3年內再犯本案之罪，是本案檢察官逕行起訴，

    即屬適法。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之施用第二

    級毒品罪。被告施用前後持有第二級毒品之低度行為，為其

    施用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

    」之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係因犯該條例第4條至第8條、第

    10條或第11條之罪之行為人，向調查或偵查犯罪之機關或公

    務員具體提供其本案毒品來源者之資訊及犯罪事實，使偵查

    機關透過被告提供確實資訊，知悉而啟動調查或偵查，並據

    以查獲該共犯或正犯之犯行，有助於擴大查緝毒犯、遏止毒

    品犯罪，乃賦予毒品犯罪之行為人享受減輕或免除其刑之寬

    典（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494號判決意旨參照）。被

    告固於113年6月6日警詢時陳稱本案施用毒品係於同年5月31

    日向通訊軟體LINE暱稱「政」之胡文政購買，然員警於被告

    供述前已掌握上情，並於該日22時38分許在臺中市○○區○○○

    街000號攝得被告向胡文政購買毒品之照片，並經被告於同

    年6月6日警詢時檢視前開照片確認屬實，是胡文政為警查獲

    與被告之供出毒品來源間，顯欠缺先後及相當之因果關係，

    自無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適

    用。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因施用毒品經執行觀

    察、勒戒完畢出所，猶因未能戒除毒癮，再為本案施用毒品

    之犯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足見被

    告戒毒意志薄弱，所為應予非難；然徵諸施用毒品者均具有

    相當程度之生理成癮性及心理依賴性，其犯罪心態與一般刑

    事犯罪之本質並不相同，宜側重適當之醫學治療及心理矯治

    ，故非難性較低，且施用毒品實為戕害自身健康之行為，犯

    罪手段尚屬平和，並未直接對他人法益造成危害等情，兼衡

    被告本案犯罪之動機、手段，犯罪後坦承犯行之態度，自述

    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水電工工作，經濟狀況勉持之生

    活情況 (見被告警詢調查筆錄受詢問人欄之記載）等一切情

    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部分：

　㈠扣案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包（驗餘淨重0.4815公克）

    ，經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鑑定結果為第二級甲基安非他

    命，有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3年6月20日草療鑑字第1130

    600197號鑑驗書附卷可稽，足見該扣案物屬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第2條第2項第2款規定之第二級毒品，確為違禁物無訛，

    除於鑑驗時已用罄滅失不再諭知沒收銷燬之部分外，其餘部

    分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沒收銷燬

    之；又盛裝扣案毒品之包裝袋，因現今所採行之鑑驗方式，

    包裝袋仍會殘留微量毒品而無法將之完全析離，且無析離之

    實益與必要，應視同毒品，併予沒收銷燬之。

　㈡扣案之吸食器1組，為被告所有且係供施用毒品使用之物，爰

    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之。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0條第1項、

    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洪國朝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林皇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吳佳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

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毒偵字第2426號

　　被　　　告　潘銘順　男　38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0號

　　　　　　　　　　　　居臺中市○○區○○路00巷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

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潘銘順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裁定送觀察

    、勒戒後，認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於112年5月9日執行完

    畢釋放，並經本署檢察官以112年度毒偵字第690號為不起訴

    處分確定。詎其猶未知戒絕毒癮，於觀察、勒戒執行完畢釋

    放後3年內，基於施用第二級毒品之犯意，於113年6月5日23

    時許，在其位於臺中市○○區○○路00巷0號住家內，以將甲基

    安非他命置入玻璃球內燒烤加熱後，吸食燃燒後煙霧之方式

    ，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嗣因涉嫌毒品案件，

    經警於113年6月6日7時12分許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所核發之

    搜索票至其上址住處執行搜索，並扣得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

    他命1包(驗餘淨重0.71公克)及吸食器1組。復經徵得其同意

    ，於同日8時5分許採集其尿液送驗，結果呈安非他命、甲基

    安非他命陽性反應，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潘銘順於警詢時及本署偵查中坦承

    不諱，並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

    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清單、欣生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原樣編號：B000000

    00)、自願受採尿同意書、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委託

    鑑驗尿液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草

    療鑑字第1130600197號鑑驗書各1份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

    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依法院裁定送觀察、勒戒後，認

    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於112年5月9日執行完畢釋放等情，有

    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全國施用毒品案件紀錄表、矯正簡表

    各1份在卷可憑，被告於前述觀察、勒戒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

    內，再犯本件施用毒品罪，依法應予追訴、處罰。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之施用第 

    二級毒品罪嫌，被告施用前持有第二級毒品之低度行為為施

    用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至扣案之第二級毒品甲基

    安非他命1包，請依同條例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

    諭知銷燬。另扣案吸食器1組，為被告所有且供施用安非他

    命所用之物品，亦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宣告

    沒收。

四、依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23條第2項、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

    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4 　　日

　　　　　　　　　　　　　　　檢　察　官　洪國朝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8　　日

　　　　　　　　　　　　　　　書　記　官　洪承鋒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中簡字第2486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潘銘順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毒偵字第242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潘銘順犯施用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壹包（驗餘淨重零點肆捌壹伍公克，含包裝袋壹只）沒收銷燬之；扣案之吸食器壹組沒收之。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事實及證據補充更正如下之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

　㈠事實部分：　

　⒈犯罪事實欄一第3行有關「112年度毒偵字第690號」之記載，更正為「112年度毒偵緝字第207號」。

　⒉同欄倒數第3行有關「（驗餘淨重0.71公克）」之記載，補充更正為「（毛重0.71公克，驗餘淨重0.4815公克）」。

　㈡證據部分補充：

　⒈本院113年度聲搜字第1771號搜索票。

　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民國113年6月4日鑑定許可書。

　⒊查獲現場及扣案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包、吸食器1組之照片。

　⒋上開扣案物。

二、查被告潘銘順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本院以111年度毒聲字第786號裁定令入勒戒處所執行觀察、勒戒，被告抗告後，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11年度毒抗字第852號裁定抗告駁回確定，嗣經送執行觀察、勒戒後，認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於112年5月9日執行完畢釋放出所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可知被告係於觀察、勒戒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內再犯本案之罪，是本案檢察官逕行起訴，即屬適法。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之施用第二級毒品罪。被告施用前後持有第二級毒品之低度行為，為其施用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之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係因犯該條例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之行為人，向調查或偵查犯罪之機關或公務員具體提供其本案毒品來源者之資訊及犯罪事實，使偵查機關透過被告提供確實資訊，知悉而啟動調查或偵查，並據以查獲該共犯或正犯之犯行，有助於擴大查緝毒犯、遏止毒品犯罪，乃賦予毒品犯罪之行為人享受減輕或免除其刑之寬典（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494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固於113年6月6日警詢時陳稱本案施用毒品係於同年5月31日向通訊軟體LINE暱稱「政」之胡文政購買，然員警於被告供述前已掌握上情，並於該日22時38分許在臺中市○○區○○○街000號攝得被告向胡文政購買毒品之照片，並經被告於同年6月6日警詢時檢視前開照片確認屬實，是胡文政為警查獲與被告之供出毒品來源間，顯欠缺先後及相當之因果關係，自無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輕或免除其刑之適用。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因施用毒品經執行觀察、勒戒完畢出所，猶因未能戒除毒癮，再為本案施用毒品之犯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足見被告戒毒意志薄弱，所為應予非難；然徵諸施用毒品者均具有相當程度之生理成癮性及心理依賴性，其犯罪心態與一般刑事犯罪之本質並不相同，宜側重適當之醫學治療及心理矯治，故非難性較低，且施用毒品實為戕害自身健康之行為，犯罪手段尚屬平和，並未直接對他人法益造成危害等情，兼衡被告本案犯罪之動機、手段，犯罪後坦承犯行之態度，自述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水電工工作，經濟狀況勉持之生活情況 (見被告警詢調查筆錄受詢問人欄之記載）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部分：

　㈠扣案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包（驗餘淨重0.4815公克），經送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鑑定結果為第二級甲基安非他命，有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13年6月20日草療鑑字第1130600197號鑑驗書附卷可稽，足見該扣案物屬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規定之第二級毒品，確為違禁物無訛，除於鑑驗時已用罄滅失不再諭知沒收銷燬之部分外，其餘部分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沒收銷燬之；又盛裝扣案毒品之包裝袋，因現今所採行之鑑驗方式，包裝袋仍會殘留微量毒品而無法將之完全析離，且無析離之實益與必要，應視同毒品，併予沒收銷燬之。

　㈡扣案之吸食器1組，為被告所有且係供施用毒品使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之。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應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洪國朝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臺中簡易庭　　法　官　林皇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吳佳蔚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

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毒偵字第2426號

　　被　　　告　潘銘順　男　38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0號　　　　　　　　　　　　居臺中市○○區○○路00巷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潘銘順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裁定送觀察、勒戒後，認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於112年5月9日執行完畢釋放，並經本署檢察官以112年度毒偵字第690號為不起訴處分確定。詎其猶未知戒絕毒癮，於觀察、勒戒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內，基於施用第二級毒品之犯意，於113年6月5日23時許，在其位於臺中市○○區○○路00巷0號住家內，以將甲基安非他命置入玻璃球內燒烤加熱後，吸食燃燒後煙霧之方式，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嗣因涉嫌毒品案件，經警於113年6月6日7時12分許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所核發之搜索票至其上址住處執行搜索，並扣得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包(驗餘淨重0.71公克)及吸食器1組。復經徵得其同意，於同日8時5分許採集其尿液送驗，結果呈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潘銘順於警詢時及本署偵查中坦承不諱，並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清單、欣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原樣編號：B00000000)、自願受採尿同意書、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委託鑑驗尿液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草療鑑字第1130600197號鑑驗書各1份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

二、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依法院裁定送觀察、勒戒後，認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於112年5月9日執行完畢釋放等情，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全國施用毒品案件紀錄表、矯正簡表各1份在卷可憑，被告於前述觀察、勒戒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內，再犯本件施用毒品罪，依法應予追訴、處罰。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之施用第 二級毒品罪嫌，被告施用前持有第二級毒品之低度行為為施用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至扣案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包，請依同條例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諭知銷燬。另扣案吸食器1組，為被告所有且供施用安非他命所用之物品，亦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

四、依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23條第2項、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4 　　日

　　　　　　　　　　　　　　　檢　察　官　洪國朝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8　　日

　　　　　　　　　　　　　　　書　記　官　洪承鋒



